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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农经联字[2021]1 号

农安县 2021 年中央财政

农业生产发展（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）

项目实施方案

根据《关于下发 2021 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项目实

施方案（指南）的通知》（吉农计财发[2021]10号）文件要求，

加快发展以农业生产托管为主的社会化服务业，提高服务小

农户数量和服务规模经营水平，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方

案。

一、绩效目标

全县开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面积不少于 15 万亩，积

累经验，适时推广，提高服务小农户数量和服务规模水平。

二、实施条件

对我县境内围绕粮油（玉米、谷子、高粱、小麦、水稻、

葵花、大豆、花生等）农产品生产为农户开展土地托管服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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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单季作物实行耕、种、防、收整个生产环节全程托管。

三、补助对象

支持农民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农业企业、农村集体经济

组织等具有一定能力、可提供有效稳定的服务主体。优先支

持安装使用机械作业监测传感器和北斗导航终端的服务主

体。实施项目经营主体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2019年 12月 31日前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

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农业企业等经营主体。

（二）单个主体托管面积原则上不低于 1000 亩以上具

备申报资格。

（三）具有一定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经验，信誉良好。

（四）制度健全、财务规范，有完整的财务会计记录。

（五）和农户签订比较标准的农业生产托管合同。

（六）申报主体和服务对象分别出具项目承诺书。

（七）接受项目实施管理部门监管。

四、补助标准与补助方式

（一）补助标准

开展全程托管每亩补助不超过市场服务平均价格的

30%，每亩补助最高不超过 100元，补助总额最高不超过 30

万元。

（二）补助方式

采取先服务后补助的方式，耕种防收各个环节实施完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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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验收合格，公示无异议，按确定的标准补给经营主体。经

营主体收费要明显体现出集约经营节本增效和服务价格优

势，体现让小农户受益。享受项目的主体在项目资金发放前

拿出补贴额度的 10%补给托管对象，申报主体出具补助给托

管对象资金收据或清单后，把项目资金发放到项目单位。

五、实施要求

（一）申报程序

1、召开乡镇农村农经服务科长工作会议，部署工作。

2、乡镇对符合条件的社会化服务主体选拔推荐，并对

申报主体申报的全程托管合同进行审核，申报主体还要在所

在村进行公示。

3、对公示无异议的经营主体填写项目申报书，一式三

份报到县农经局。

4、项目完成后，由第三方有资质的单位对项目实施情

况进行评估，并出具评估报告。县财政局评审合格后，发放

资金。

（二）建立服务主体名录库

项目确定后，将项目实施单位录入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

名录库。发放满意度调查表，对录入社会化服务名录库的主

体，实行年终动态管理，定期跟踪监管指导。对服务质量差，

投诉多的主体，一律清除名录，五年内不得申报农业生产社

会化服务项目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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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监管措施

（一）制定实施方案。县农经局会同县财政局根据农安

县农业特点、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情况制定实施方案，报县

政府审定后实施，并将项目实施方案盖章后报省农业农村厅

备案。

（二）加强监督检查。建立定期调查和督导工作，掌握

项目阶段性完成情况，开展项目验收和监督检查。

（三）强化绩效管理。将任务清单完成情况、资金使用

情况纳入指标评价体系，按时报送项目绩效自评材料。

（四）做好项目总结。做好项目年度总结，全面分析项

目执行情况，按时将项目总结和绩效自评材料以正式文件报

送到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。承担项目服务主体

应纳入农业部的信息直报系统管理和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

平台管理。

附件：农安县 2021 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（农业生

产社会化服务）项目申报书。

农安县农村经济管理局 农安县财政局

2021年 7月 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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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申报材料目录

1、项目备案表

2、托管主体面积审核备案表

3、申报单位简介

4、营业执照复印件

5、开户许可证（账户信息）复印件

6、2020年资产负债表、盈余分配表

7、办公场所照片（室内、室外）

8、与服务能力相匹配的农机具照片

9、项目公示照片

10、土地托管明细表

11、项目承诺书

12、农机作业传感器工作轨迹数据

13、托管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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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中央农业生

产发展专项资金市县项目备案表

市（州）县（市）名称：农安县

项目名称 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 任务类别 指导性任务

项目实施单位 实施地点

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

申请财政补助资金

（万元）

财政补助资金

（万元）

项

目

建

设

内

容

项

目

绩

效

审

核

意

见

县农业主管部门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财政部门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备注：每个备案项目填写一张备案表，任务类别为指导性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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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主体托管面积审核备案表
乡镇： 单位：公顷

主体名称

全

程

托

管

托管品种 托管面积

审

核

单

位

意

见

申报主体意见：（盖章）

法人代表：（签字）

年 月 日

所在村意见：（盖章）

负责人：（签字）

年 月 日

乡镇农业主管部门意见：（盖章）

负责人：（签字）

年 月 日

乡镇政府意见：（盖章）

负责人：（签字）

年 月 日

备注：全程托管面积以合同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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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X 单位土地全程托管明细表
单位：亩

序号 村组 托管

面积

接受服务

方姓名

联系电话 备注

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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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申报公示（样本）

按照《农安县 2021 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（农业生

产社会化服务）项目实施方案》要求，XX 单位承担农业生

产社会化服务项目，计划开展社会化服务全程托管面积 XX

亩，现予以公示，请予以监督。

公示单位：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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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承诺书（申报主体样本）

我承诺，我单位申报农安县 2021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

发展（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）项目，所提供的材料真实可靠，

如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，本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。

承诺人：（本人签字按手印）

承诺单位：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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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书（托管对象样本）

我承诺，我是 XX乡镇 XX村 XX组村民，我（单位）

家 XX亩土地，全程托管给 XX单位，如有弄虚作假行为，

本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
承诺人（本人签字按手印）：

年 月 日


